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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八届会议   

第一委员会   

议程项目 99   

全面彻底裁军 
 

  

  阿尔巴尼亚、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加拿大、克罗地亚、

塞浦路斯、捷克、刚果民主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爱沙尼亚、芬兰、

德国、匈牙利、冰岛、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利比里亚、立陶宛、卢森堡、

马拉维、黑山、荷兰王国、北马其顿、挪威、波兰、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

国、罗马尼亚、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乌克兰和美

利坚合众国：订正决议草案 

  放射性武器 

 大会， 

 回顾其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各项决议，其中包括

1969 年 12 月 16 日第 2602C (XXIV)号、1979 年 12 月 11 日第 34/87 A 号、1980 年

12 月 12 日第 35/156 G 号、1981 年 12 月 9 日第 36/97 B 号、1982 年 12 月 13 日第

37/99 C 号，1983 年 12 月 20 日第 38/188 D 号、1984 年 12 月 17 日第 39/151 J 号、

1985 年 12 月 12 日第 40/94 D 号、1986 年 12 月 3 日第 41/59 I 号、1987 年 11

月 30 日第 42/38 F 号、1988 年 12 月 7 日第 43/75 J 号、1989 年 11 月 15 日第

44/116 T 号、1990 年 12 月 4 日第 45/58 F 号、1991 年 12 月 6 日第 46/36 E 号和

1992 年 12 月 9 日第 47/52 B 号决议， 

 重申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国际社会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在就裁军的优先

问题开展实质性谈判方面可发挥首要作用， 

 欢迎裁军谈判会议为就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

达成协议而设立的各特设委员会1 在 1980 年所做的工作，以及各有关特设委员

__________________ 

 1 CD/133。 

https://undocs.org/ch/A/RES/2602(XXIV)
https://undocs.org/ch/A/RES/34/87
https://undocs.org/ch/A/RES/35/156
https://undocs.org/ch/A/RES/36/97
https://undocs.org/ch/A/RES/37/99
https://undocs.org/ch/A/RES/38/188
https://undocs.org/ch/A/RES/39/151
https://undocs.org/ch/A/RES/40/94
https://undocs.org/ch/A/RES/41/59
https://undocs.org/ch/A/RES/42/38
https://undocs.org/ch/A/RES/43/75
https://undocs.org/ch/A/RES/44/116
https://undocs.org/ch/A/RES/45/58
https://undocs.org/ch/A/RES/46/36
https://undocs.org/ch/A/RES/47/52
https://undocs.org/ch/CD/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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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最近于 1992 年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并又欢迎裁军谈判会议此后多年来在题

为“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放射性武器”的长期议程项目下

就此议题开展的广泛工作， 

 铭记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即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以协商一

致方式通过的《最后文件》，其中指出，通过执行裁军行动纲领，可以在实现全面

彻底裁军的目标方面取得进展，并在该行动纲领中列入一项措施，即应缔结一项禁

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2 并表示愿意为此目的采取步骤， 

 严重关切放射性武器的使用可能对平民的健康和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注意到以非国家行为体为重点的应对放射性威胁的现有广泛框架，3 除其他

文书外，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放射源安全和保安行为准则》及其补充《放射源

进出口导则》和补充《废弃放射源管理导则》，并希望补充而不是重复这些现有的

措施， 

 力求通过重新努力处理放射性武器，补充各国就核生化武器成功缔结的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协定，作为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手段， 

 重申需要确保代表性不足的群体平等、充分和切实地参与，并在谈判进程中

反映性别观点和不同参与者的观点， 

 1. 促请所有国家不使用放射性武器； 

 2. 又促请所有国家不要发展、生产或储存用作放射性武器的装置或材料，

同时希望避免干扰放射性材料的合法使用； 

 3. 强调放射性武器是有别于核生化武器的一类独特武器； 

 4. 敦促裁军谈判会议在 2024 年通过一项全面、平衡的工作方案，其中包

括开始谈判，以缔结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各国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多边协定，

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第一步。 

 

__________________ 

 2 S-10/2 号决议。 

 3 为本决议的目的，大会对“非国家行为体”的理解是，非经任何国家合法授权从事本决议范围

内活动的个人或实体。 

https://undocs.org/ch/A/RES/S-10/2

